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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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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境内的人权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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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循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1 和国际人权盟约 2 所体现的原则, 

 回顾其 1996年 12月 12日第 51/110号决议,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1997年 4月

15日第 1997/52号决议, 

 认识到民主 发展和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是互相依存和彼此加强的,并且国际

社会也对支持 加强和促进这个原则承担义务,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海地境内人权情况独立专家阿达马 迪恩格先生的报告 3 及

其中建议,这位专家的任务是协助海地政府审议海地境内人权情况的发展和核查海

地履行这方面义务的情况, 

 欢迎并铭记秘书长关于海地境内技术合作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4  

 确认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 联合国海地支助团和全国真相和正义委员

会在建立自由和容忍气氛以促进尊重人权和在海地恢复和扩大民主方面作了重要

的贡献, 

 欢迎大会 1997年 7月 31日第 51/196B号决议延长了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

团的任务, 

 又欢迎海地政府努力改善海地境内人权情况,并注意到海地当局在政策文告中

表示海地政府仍然决心维护人权和改善责任制, 

 表示希望海地人民不久就可以通过自由 诚实 透明的选举再次表达自己的

意见, 

 表示关切一般性犯罪问题持续不已,并注意到海地国家警察仍然需要技术培训,

而海地的司法制度也需要加强, 

                                              
1   第 217A(III)号决议  
2   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3   E/CN.4/1997/89和 A/52/499     
4    A/5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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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表示感谢秘书长及其海地问题特别代表和人权委员会海地境内人权情况

独立专家不断致力于巩固海地的民主制度和致力于该国的人权受到尊重; 

 2.  欢迎全国真相和正义委员会的报告以及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特派团关于

海地司法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海地国家警察尊重人权情况的报告,并敦促海地政府在

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就这些报告所提的建议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3.  请海地政府发表全国真相和正义委员会的整份报告并在全国广为散发,以

及对严重的案件主动采取法律行动; 

 4.  关切独立专家的报告 3 指出的海地社会面对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促成了

司法制度和警察机关的缺陷; 

 5.  支持海地政府司法制度目前进行的改革,其中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

培训,并强调改革在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双边和多边援助中位

列优先; 

 6.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制的技术合作方案设立,其目的是

加强人权领域特别是在立法改革 司法行政人员培训和人权教育方面的体制能力,

并请秘书长就方案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7.  请国际社会包括布雷顿森林机构考虑到海地政治 社会和经济状况岌岌可

危,继续参与海地的重建和发展;  

 8.  鼓励海地政府批准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5 禁止残酷和

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6 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盟约任择议定书 ;7  

 9.  再次邀请对妇女暴力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考虑接受海地政府向他提出访

                                              
5    参看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6    第 39/46号决议,附件  
7    参看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和第 44/128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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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海地的邀请; 

   10.  决定在其第五十三届会议上继续审议海地境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情况  

 

     

 


